三江学院关于参加
 “第二届全国高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”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：

为促进我校学生提高语言文字水平，在强化外语学习的同时不忘母语基本功的锤炼，丰富第十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内容，根据教育部语用司《关于协助组织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的函》的指示精神和省语委文件要求，我校决定组织学生参加“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”。

一、组织工作

     本次大赛作为第十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活动之一，请各院（系）组织学生参加本次活动。本次大赛以院（系）为单位集体报名，请各院（系）教学秘书做好大赛的宣传发动、组织报名等工作。

二、报名方法

请各教学秘书在10月20日前把本院（系）填好的大赛报名表（附后）交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（行政楼107室，电话：8819）。
三、比赛内容
1.社会生活中应具备的语言文字基本功；

2.语言运用中应该遵循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知识和规范标准；

3.书写及写作等语文基本功。

四、时间安排
10月10日－10月20日，各院（系）组织报名；

11月10日前，下发试卷；

11月11日－11月24日参赛学生答题； 
11月30日前，回收试卷，学校统一寄到国家语委；
下学期，国家语委组织研讨交流，召开颁奖大会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本次大赛设立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及组织奖，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颁发获奖证书，获奖名单将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《语文建设》杂志和相关网站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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